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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概要》 
一、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的醫師甲，自中華民國（下同）108年11月1日至109年12月12日期間，進行

公立醫院的法定採購事項，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收取賄款以進行採購。嗣後經由匿名舉

報，110年2月1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啟動偵查程序，甲在偵查程序中認錯並坦承不諱，嗣後

甲受有罪判決確定，並受褫奪公權之宣告。因上開違法行為，甲亦被停止其職務，且被移送至

懲戒法院（庭）審理。甲於懲戒法院審理期間抗辯如下：甲雖為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的醫師，

但非公務員懲戒法所稱之「公務員」，且基於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甲已遭受刑事處罰，更被停

止職務，故不應再受到懲戒處分。準此，懲戒法院可否另為懲戒處分？（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公務員懲戒法之適用人員及公務員懲戒法第22條刑併行及第56條免議判決事由之規定。

此考點為2020年公務員懲戒法修法後之重點，因為涉及法院裁判模式，及法理與行政罰法不同，

也是在上正課與總複習一直強調的，此次果然考出。另外，公立醫療院所之醫師是否為懲戒法上

之公務員，如其本身為公職醫師，那麼一定可以適用懲戒法沒問題；若是非公職醫師，則甲在辦

理採購業務時，為刑法所稱授權公務員，那麼此時還有沒有懲戒法之適用，需要展開討論。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七回，葛律師編撰，頁21-23。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葛律師編撰，頁59-60。 

 

答： 
懲戒法院得另對甲為懲戒處分，如認為褫奪公權宣告確定而無懲戒處分之必要，則應為免議之判決： 

(一)公立醫院之醫師甲如辦理採購業務，為公務員懲戒法（下稱懲戒法）所規範之公務員： 
1.懲戒法雖然未就該法所適用之公務員範圍加以定義，然實務上對於該法所適用之公務員範圍係採廣義公

務員之見解；亦即，除了定有官職等之常業文官之外，亦包括民選首長、政務人員、軍職人員、聘用人

員。 
2.經查，甲為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之醫師，如甲為依據醫事人員任用條例被該公立醫院所任用之公職醫

師，則甲當然為懲戒法之適用對象。然而甲若僅為該公立醫院依據私法契約進用之醫師，則該辦理採購

業務是否有懲戒法之適用？實務見解1認為，若於機關學校內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

限者，為「授權公務員」。而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承辦採購業務之採購人員，因可行使政府採購法所賦

予之公權力，故等同機關學校內之授權公務員，而有懲戒法之適用。 
3.綜上，無論甲是否本身具有公務人員之資格，其因可行使政府採購法所授予其對於該公立醫院之標案中

招標需求之審核權限，故為公務員，而有懲戒法之適用。甲主張其非懲戒法上之公務員實無理由。 
(二)懲戒法院得另對甲為懲戒處分，但需考慮懲戒法第56條之規定 

1.按懲戒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同一行為已受刑罰或行政罰之處罰者，仍得予以懲戒。其同一行為不受刑罰

或行政罰之處罰者，亦同。亦即懲戒法不採「刑事優先原則」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蓋懲戒法之目

的乃對於具公務員特殊身分之人課予非難，與刑罰、行政罰處罰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社會秩序及保護法

益之本質有所不同。 
2.另按懲戒法第56法第2款規定，懲戒案件有受褫奪公權之宣告確定，認已無受懲戒處分之必要者，應為免

議之判決。 
4.經查，本題甲已被法院判處有罪且褫奪公權確定之情形下，雖依懲戒法第22條，原則上懲戒法院如認為

                                                           
1
 「一、被付懲戒人杜興洋自民國67年5月25日起於臺北市立仁愛醫院(現已改制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下稱聯

合醫院〉仁愛院區)擔任影像醫學科醫師，期間自94年1月1日至104年6月17日擔任該科科主任，並於100年12月

4日至104年6月24日兼任仁愛院區影像醫學部特殊放射組組主任(105年1月29日年滿65歲，自105年7月16日起停

職至今)，另黃敏雄(未據移送)自100年間起任聯合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技術組組主任兼仁愛院區影像醫學科一

般放射組組長，其二人對於仁愛院區影像醫學科依政府採購法辦理醫療、檢驗等公用器材、物品之採購相關

事務，有提出需求、擬具規格、驗收等職權，被付懲戒人對黃敏雄擬具有關仁愛院區影像醫學科採購之招標

規格等有審核監督之責，為公務員。」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5年度清字第12693號公懲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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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仍有受懲戒之必要，則仍得對甲另為懲戒處分，甲本題主張一行為不二罰實無理由。然基於上述懲戒

法第56法第2款規定，此時懲戒法院若認為甲在受褫奪公權確定之情形，亦無受懲戒處分之必要，則應對

甲為「免議判決」。 
 
二、甲為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因其三親等以內血親乙為縣市長選舉之候選人，於競選期

間，甲公開為乙站台、助講、拜票，嗣後甲被依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等相關規定，予以懲

處。為此，甲不服系爭懲處分而提起救濟，並於救濟期間提出如下主張：甲為公立學校之教

師，並非公務人員，而不受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所規範，且即便受該法所規範，因甲乙之間為

三親等以內血親的關係，故亦不違反該法之相關規定，況且，系爭懲處處分乃依法無據，因為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中，並無賦予行政機關可為懲處處分之規定。請問：甲之上開主張，是否

有理由？（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出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非常重要的第9條，有關公務人員政治活動禁止之規定，特別考出

「2親等」此一親等之例外規定作為陷阱。而本題首需釐清的是，兼任行政職之教師亦有準用公務

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基本上該題四平八穩，難度中等，偏向考古題之結構。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三回，葛律師編撰，頁10-11。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葛律師編撰，頁2、26-27。 

 

答： 
(一)甲為兼任行政職之教師，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下稱中立法）： 

1.按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2條規定，該法所稱公務人員，指法定機關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及公

立學校依法任用之職員。而同法第17條規定，公立學校校長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雖非法定

機關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然基於其職務上可能涉及之業務考量，故亦準用中立法之規定。 
2.經查，甲為兼任行政職之教師，準用中立法之規定，故甲主張不受中立法之規範，並無理由。 

(二)甲乙之間若恰為三親等血親關係，則已違反中立法第9條之規定： 
1.按中立法第9條第1項第6款規定，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

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

限。 
2.經查，本題甲主張其與乙之間為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則依上開規定，若甲乙之間洽為三親等之血親，則

兩人間之親等已經逾越上開中立法第9條第1項第6款得站臺之2親等限制。故甲為乙候選人公開站台助講

之行為，即會因此而違反中立法之規定。 
(三)公務人員違反中立法，本即適用懲處或懲戒法相關規定。甲之主張無理由： 

1.按中立法第16條就公務人員違反本法之懲戒或懲處之處理作原則性規定。亦即應按公務人員違反中立法

之情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其涉及其他法律責任

者，依有關法律處理之。 
2.是以，在中立法本身即無規定懲處或懲戒之規定，即不得謂對於違反中立法之行為不得予以懲處或懲

戒。且中立法第16條亦有規定適用條款，該條立法之目的即在於避免重複規範而設。故甲上開主張無理

由。 

 

三、就懲戒處分與懲處處分之區別，請分別從法律依據、處分機關、處分原因之三個面向，分析兩

者處分之不同。（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亦考出公務員責任中對於懲戒與懲處雙軌制度之爭點，而此爭點很基本，且為申論題，題目

單純。如果能夠順利掌握公務人員考績法與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並且對於區別部分分點分項闡

述，相信得高分不是難事。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七回，葛律師編撰，頁15。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葛律師編撰，頁41-44、54。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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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懲戒與懲處處分之法律依據： 
1.按對於公務人員之懲處，主要依據為公務人員考績法中所規定之「平時考核獎懲」中之申誡、記過、記

大過與平時有重大功過之「專案考績」一次記兩大過「免職」，與年終考績、另予考績所得出之「免

職」處分，為懲處處分之法律依據。 
2.而對於公務員之懲戒，其法律依據為公務員懲戒法。對於公務員之懲戒手段，依同法第9條第1項規定，

對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得為：一、免除職務。二、撤職。三、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四、休職。

五、降級。六、減俸。七、罰款。八、記過。九、申誡，共9種。依同條第4項規定，對政務人員不得為

休職、降級及記過之懲戒。 
(二)懲戒與懲處處分之處分機關： 

1.對於公務人員之懲處處分，又稱為「行政懲處」，顧名思義，懲處處分之原處分機關為該公務人員之服

務機關或主管長官，性質為行政處分。此制度源自於英美法系國家之英國、美國。 
2.對於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又稱「司法懲戒」，依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係由特設之專門法院即懲戒法院

對公務員之違法失職行為為審判後，對該公務員作成懲戒判決，再交由服務機關等執行。故懲處處分之

處分決定機關，實為懲戒法院。此制度源自於德國。 
(三)懲戒與懲處處分之原因： 

1.行政懲處以公務人員考績法為主要依據，惟發動懲處之事由並無規定。基本上當公務員有職務上之違法

失職情事時，不限於違法行為，長官即得依考績法之規定為行政懲處，包括申誡、記過、記大過等。 
2.而司法懲戒，於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明定懲戒之事由 

(1)而懲戒之目的在於對公務員之違法失職行為追究其行政責任，主管長官本得依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

將公務員移送至懲戒法院進行審理程序。而公務員懲戒程序之發動，其主要原因為公務員執行職務有

違法或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及非基於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 
(3)又考量懲戒法之立法目的係為整飭官箴，維護政府信譽，故當初在修正時即參酌德國聯邦公務員法第

77條第1項規定，區分職務上行為與非職務上行為，明定公務員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須致嚴重損

害政府之信譽時，始得予以懲戒。至於違法卻未嚴重損害政府信譽之行為，則排除於懲戒事由之外，

以避免公務員於私領域之行為受過度非難。至於公務員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是否致嚴重損害政府

之信譽，係以其違法行為是否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為判斷標準。 
(3)綜上，懲戒之原因，相對於行政懲處之事由，更擴及「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須致嚴重損害政府之

信譽」亦得構成予以懲戒之原因，範圍較行政懲處要來得廣。 
 

四、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不服，依照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7

條之規定，提起申訴、再申訴後，未獲救濟，是否仍得再提起行政訴訟以茲救濟，且理由為

何？請依照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之意旨，予以分析。（25分） 

試題評析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85號解釋亦為公務員法非常重要之解釋，尤其是突破特別權力關係的部分，

基本上已經成為公務員法的ABC。故在此需著重說明大法官解釋所提出對於再申訴後得否提起行

政訴訟之理由為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及對於工作條件或管理措施得提起行政訴訟之標準何

在，即「違法侵害權利」，必須說明清楚。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六回，葛律師編撰，頁72-74。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葛律師編撰，頁54。 

 

答： 
(一)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下稱保障法）第77條以下提起申訴、再申訴後，亦得提起行政訴訟之理由，主要為憲

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1.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85號解釋認為，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

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

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即予剝奪。亦即

往昔對於公務員特別權力關係中，公務員對於機關之行為不得救濟之見解，已過分侵害憲法第16條之訴

訟權，不符權利保障。故透過該號解釋正式突破籠罩公務員已久之特別權力關係。 
2.是以，該號解釋認為，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但其作為基本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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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

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

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 
3.且保障法第77條第1項所稱認為不當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之申訴、再申訴，上開規定並不排

除公務人員認其權利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原即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

行政訴訟，請求救濟。故公務人員提起申訴、再申訴後，亦得依相關措施之性質提起相應訴訟類型之行

政訴訟。 
(二)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下稱保障法）第77條以下提起申訴、再申訴後，亦得提起行政訴訟之標準，主要為

「侵害非顯屬輕微」： 
1.又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85號解釋認為，如於對工作條件或管理措施等非行政處分之行為提起申訴、再

申訴後，得否提起行政訴訟，即與一般人民一般，即提起行政訴訟需符合「權利保護必要」，即需敘明

其權利究竟遭該工作條件或管理措施受到何種侵害。 
2.故該號解釋特別強調，對於僅為不當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因不涉及違法性判斷，自無於

申訴、再申訴決定後，續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之問題。然如果對上述行為主張違法侵害其權利，即符合

提起行政訴訟之要件。至於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則仍須根據

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

以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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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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